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訴願決定，提起再訴

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05.19. 臺八十九訴字第14362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5月19日

再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八）

公訴決字第六一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八十八年一

月起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將收視費一致性調漲。案經原處分機關

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依據檢舉調查結果，以再訴願人

與○○公司聯合調漲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

規定，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八八

）公處字第０七一號處分書，命再訴願人及○○公司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調漲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之行為，並處再訴願人

罰鍰新臺幣（下同）二百五十萬元。再訴願人不服，向公平會提起訴願，

經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為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所規定。所

稱聯合行為，依同法第七條規定，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次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復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所規定。又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規定：「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本法第七條之其他

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

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再訴願人於八十七年間有線電

視節目收視費為每戶月繳三百元、半年繳一千八百元、全年繳三千六百元

，大樓集體收視戶因個案性質不同，平均每月每戶約二百元至五百元不等

，自八十七年九月起，為爭取收視戶，辦理年繳一千八百元優惠價格促銷

，至其競爭事業○○公司於八十七年間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為每戶月繳六

百元、半年繳三千元、全年繳五千元，大樓集體收視戶因個案性質不同而

有優惠，全年繳約為四千五百元，○○公司為因應再訴願人價格競爭，亦

於八十七年間不定期辦理各式贈品促銷活動，如裝機半年以上者贈送收音

機、對筆等贈品，新裝機者免費贈送中國時報二個月，預繳半年收視費贈

送傳呼機、一元手機等促銷活動，惟自八十八年一月起，再訴願人與○○



公司在國內整體經濟未具大幅漲價之合理環境下，不顧流失收視戶之風險

，或以較有利之價格從事競爭以爭取收視戶，反將收視費一致性調漲為每

戶月繳六百元、季繳一千八百元、半年繳三千三百元、全年繳六千五百元

，大樓集體收視戶則調漲為每月每戶四百元至五百元不等，再訴願人與○

○公司迄該會調查前，均未辦理任何促銷或贈品活動，顯見渠等八十七年

間之競爭型態，自八十八年一月起已不復見。再訴願人與○○公司經理人

及員工多互為舊識，依再訴願人及○○公司代表人至該會陳述均自承建議

不要再殺價競爭等語，綜合考量其等調漲後價格之一致性、調漲時間相近

、調漲前後之市場競爭狀況之變動及國內整體經濟環境變化，該等一致性

價格調漲行為顯無合理經濟上理由，其等藉由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訊

息交換而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略，客觀上已導致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

一致性調漲行為，核屬公平交易法第七條規定之聯合行為，有違公平交易

法第十四條前段規定，衡酌再訴願人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價格變化、持續

期間、收視戶數及營業狀況，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再訴願人

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調漲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之

行為，並處以罰鍰五百萬元。

　　再訴願人以依本院新聞局訂定之「八十八年度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收費

標準」（下稱收費標準），其中規定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所提供之節目

頻道，如係就相關單位調查最受歡迎之五十個頻道中至少有三十個，則每

戶實收金額為五百四十一元至六百元，其提供最受歡迎之頻道三十五個以

上，故每戶實收金額即得為五百四十一元至六百元。又依公平會訂頒之公

平交易法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之規範說明第五頁記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共同約定價格，或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拒絕播送某些頻

道節目，除業依有線電視法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外，此一行為涉及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聯合行為之規定。」是有線節目播送系統業者依

主管機關本院新聞局核定之收費標準共同約定價格，依上開說明即阻卻聯

合行為之違法性。又商品價格之決定，為個體經濟問題，國內整體經濟環

境之變化則為制定經濟政策之總體經濟問題，二者間並無決定性之關聯，

其八十七年有線電視收視費每戶三百元、半年繳一千八百元、年繳二千六

百元，大樓集體收視戶則平均為每月二百至五百元，計虧損四千三百五十

一萬零六百九十元，為反應成本費用，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經董事會

決議調整收視費為每戶每月六百元、季繳一千八百元、半年繳三千三百元

、年繳六千五百元，大樓收視戶統一每戶每月五百元、季繳一千五百元、

半年繳二千八百元、年繳五千五百元，係符合本院新聞局之收費標準，且

其自八十八年一月起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利用第二十頻道之頻寬推

出有線電視寬頻上網服務，此為○○公司所無，其係以新競爭形態進行市

場競爭。○○公司於八十八年預收節目收視費之價差較八十七年減少，係

降低預收節目收視費方式之優惠，並非調漲每月節目收視費，原處分顯未

盡調查之能事，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誠信原則及依法行政原則云云，訴經

公平會訴願決定，以該會訂定之「公平交易法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之規範

說明」所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間共同約定價格，......除業依有線電視

法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外，此一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聯合行為之規定。」係指主管機關倘依有線電視法等相關規定訂定單一收



費標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已無自由決定價格之可能，其依核定收取統一

費用，為依照其他法律規定之行為，依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自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然查本院新聞局八十六年底公告之「八十

七年度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收費標準」，係採價格上限監督，不訂價格

下限，即考量市場競爭因素，希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仍存在價格競爭之可

能，得以自由決定收費價格，未有排除公平交易法適用之意，此依該局有

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收費標準之訂定說明第八頁可證，是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依上開收費標準，自不得有聯合定價之行為。再訴願人對前揭處理原則

有錯誤之認識，即非正當合理之信賴。又即便再訴願人因信賴該會處理原

則之內容為聯合訂價之行為，衡酌本院新聞局事實上亦未核定再訴願人之

收視費用，再訴願人與競爭事業共同大幅提高收視費價格，罔顧收視戶權

益，亦不具正當性及公益性，而不值得受信賴保護。次按事業以合意方式

限定價格，形成「價格卡特爾」，當然減少競爭，即屬當然違法，蓋限定

價格，乃實質剝奪競爭，本身即為不合理或不合法之交易限制，不待調查

價格合理與否。再訴願人訴稱其調漲節目收視費用，係基於成本考量及虧

損因素，並考量市場供需及企業永續經營之需要，其收費價格亦符合本院

新聞局所訂定之收費標準云云，惟事業本應基於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個別

決定經營策略，縱有合理調漲價格之理由，亦不得為聯合訂價行為，致損

害市場競爭。再訴願人僅以單一事業之成本及損益因素，解釋調漲價格之

經濟上合理原因，惟不論其調整之價格是否符合本院新聞局所訂之收費標

準，或其價格是否合理，其與競爭同業聯合調漲價格之行為，已然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又價格之聯合，係指二以上事業共同決定交易

之價格，當然包括合意降低預收節目收視費方式之優惠，且依再訴願人及

其競爭事業到該會陳述內容，均自承建議不要再殺價競爭等語，調整後之

收視費用自八十八年一月起，再訴願人與其競爭事業之收視費一致性為每

戶月繳六百元、季繳一千八百元、半年繳三千三百元、全年繳六千五百元

，且未再辦理任何促銷或贈品活動，不論是共同降低價格優惠或調漲定價

，實質上即為共同限定價格之行為，事實上已導致有線電視節目收視費一

致性調漲行為，核屬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稱之聯合行為。至訴稱其推出有

線電視寬頻上網服務，係以新之競爭形態進行市場競爭云云，查再訴願人

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既查屬實，再訴願人之其他競爭

事業存有其他競爭之事實，仍無解於前揭聯合行為禁止之違反。再訴願人

與其競爭事業調漲後價格具有一致性、調漲時間相近、調漲後之市場競爭

有明顯降低之情況，且其與競爭事業藉由與競爭有關之敏感性市場訊息交

換，而為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原處分認再訴願人有以其他方式之

合意限定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予以處分，並無不合，

遂駁回其訴願，經核並無不妥。又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未認再訴願人有與○

○及○○公司為一致性行為，而係基於再訴願人及○○公司代表到公平會

陳述時，均對相互為市場訊息交換及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有相同之

證詞，並參酌各項客觀市場資料變化，如收視費價格調漲之一致性、調漲

時間相近、促銷策略相繼消失等，乃認其與競爭事業藉由與競爭有關之敏

感性市場訊息交換，而為互不為價格競爭之意思聯絡，客觀上已導致有線

電視節目收視費之一致性調漲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所



訴其未與○○及○○公司為競爭有關之敏感性訊息交換，屬平行行為云云

，核與本案違法事實無涉，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及第二十

七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恒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李復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發文

　　　　　　　　　　　　　　　　　　　　　　　　　　院長　蕭萬長

　　如認原處分違法而對本決定不服，得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